
金融保險行業身為典型受到主管機關高度

監理的特許行業，其整體產業及個別企業經

營成效攸關國家金融穩定，也會影響眾多的

客戶權益，我國金融保險主管機關也要同時

兼顧監督管理及產業健全發展。

金融保險行業早在立憲時就受到制憲機關

的高度重視，也奠定了金融機構一直以來受

國家管理的強度在各行業中名列前茅，此觀

中華民國憲法第149條規定：「金融機構，應

依法受國家之管理。」在憲法高度上開宗明

義揭示金融機構應依法受管理，在法律及法

規命令層次，政府也以諸多法律、法規命令

及政策在公法領域規範管制金融保險機構的

作為，監督及管理金融保險業以確保相關產

業得以健全穩定經營，另外在私法領域也推

動各種舉措，用以兼顧金融消費者與投資人

權益保障。

此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1條：

「行政院為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

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設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另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

立宗旨：「本會綜理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

之發展、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並以健全

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

融市場發展為本會成立宗旨。自成立以來，

即本於成立宗旨，致力於發展健全、公平、

效率及國際化之金融環境與市場，俾兼顧金

融消費者與投資人權益、金融業永續發展及

協助產業發展。」1都可以看到金融主管機關

要同時兼顧金融產業穩定及發展、顧及金融

消費者及投資人權益保障等不同面向的目

標，金融保險行業除了在金融保險本身的政

策及相關法令外，也與民法、刑法等不同法

領域在各個層面交錯適用，本次專題榮幸邀

請金融保險與投資各領域的專家撰文分享研

究成果。

資源有限及如何有效分配往往是實務工作

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林建智教授考察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立法目的及法規命令之沿革，在

肯定金融消費評議制度可在司法訴訟途徑外

提供金融消費者一具金融專業且能公平合

理、迅速有效處理相關爭議之機制，同時借

鑒國際組織OECD及歐盟、英國、美國、日

本、韓國、新加坡、澳洲等發達國家制度

中，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有關金融消費者與

評議適格申請人的制度設計與條文文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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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求合理有效運用有限的金融消保資

源，並顧及金融評議制度之公平性，以符合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欲體現之「交易衡平」

與「濟弱扶傾」之普世價值。

保險案件中常見保單價值如何取償或分

配，此議題在司法實務上存在不同觀點，過

往在債權人與保險公司間產生諸多案件。張

安婷律師就近期公告的大法庭見解及相關議

題撰文分析，首先說明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於民國111年12月9日做成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後初步統一司法實

務見解，其理由稱「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

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

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

權」、「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

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

缺」，裁定明確指出，人壽保險契約終止

後，抽象之保單價值始轉化為具體之解約金

償付請求權。張律師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

件中當事人婚後所累積人壽保險契約之保單

價值得否為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就保單及

保單價值在法律上之屬性、主張之依據、審

理與執行過程中應注意之環節，以及法院審

理過程中常見爭點，均彙整實務見解後評析

其論理並提出建議。其建議可有助保險契約

及債權債務當事人間、保險公司、審理法院

等多方參與者，對於各爭點探討更合乎法律

意旨並清楚可行的運作方式。

證券投資市場氣氛火熱之時，也要留意是

否有非法經營甚或詐欺取財等違法行徑。沈

宗英律師就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規定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經營之業務，對比針對非

法經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以及與之相對應的

言論自由進行分析，文章引述釋字第634號解

釋中敘明行為人若係對於「一般性之證券投

資資訊」且「非屬直接或間接從事個別有價

證券價值分析或推介建議為目的」之分享投

資資訊行為不在證券投信投顧法第107條第1

項規範之列，但此標準在「一般性之證券投

資資訊」的實務操作上認為尚有部分疑義待

釐清解決，並提出得以美國法作為參考，俾

利審視我國法令規範及實務認定上可優化改

進之處。沈律師同時也提及新興科技的自動

化服務、投資軟體乃至於AI人工智慧等領域

發展對於現行法令制度可留意之處，更提醒

身為投資人應慎選合法業者，留意並避免惡

意投資詐欺的傷害。

保險詐欺時有耳聞，而金額巨大的保險詐

欺案例往往也是轟動社會的重大矚目新聞。

呂寧莉法官與劉汗曦律師撰文分享日本、美

國及我國的保險詐欺案例及法律適用，文章

首先說明全民健保與一般商業保險差異之處

外，更介紹日本、美國及我國的健康保險制

度、保險詐欺種類、案例分析、如何適用法

令與如何防範打擊詐欺等處理方式。保險詐

欺案件可能來自於病患本身、醫療服務提供

者甚或於保險公司，類型相當繁多，且在全

民健保與商業保險均可能發生，也有可互相

借鏡參考之處。文中分享的案例與建議可供

健保局與保險公司參酌，並且搭配大數據分

析與健康數據等應用，用以追蹤控管可能申

報異常的案件，並進行後續分析調查或送請

偵辦。尤其伴隨科技發展，可參考美國經驗

運用機器學習或人工智慧等大數據分析工具

來進行費用申報之稽查，也是相當值得關切

仿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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